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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亦記得，法律事務部 ("本部 ")曾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發出立法會 LS95/20-21 號文件，表示正在審研上述條例
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內務委員會曾於其 2021 年 7 月
16 日的會議上決定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該項條例草案，但由於
示明有意加入法案委員會的議員人數不足，原訂於 2021 年 9 月
7 日舉行的第一次法案委員會會議已告取消；其後，內務委員會
在 2021 年 9 月 10 日的會議上撤回成立該法案委員會的決定。  
 
2.  扼 要 而 言 ， 條 例 草 案 主 要旨 在 修 訂 《 電 訊 條 例 》

(第 106章 )，就非傳送者牌照、關於在地下電訊線路附近進行工作
的規定，並就相關罪行，訂定條文；以及涵蓋新的上訴標的事項。 
 
3.  本部曾就條例草案在法律方面的事宜向政府當局提出

若干查詢。本部於 2021 年 8 月 30 日致政府當局的函件及政府
當局於 2021年 9月 6日作出的回應載於附件。下文各段綜述本部
所提問題和政府當局的回應。  
 
非傳送者牌照的性質  
 
4.  本部要求政府當局澄清，非傳送者牌照及第 106 章
附表 1 所訂明不屬第 106 章第 2 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
("附表 1 牌照 ")，兩者的實質分別為何，以及若條例草案獲通過，
政府當局將如何處理該兩類牌照。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  
 

(a) 附表  1 牌照簽發予各種應用現有科技的服務 (例如傳呼
及集群無線電服務等 )；非傳送者牌照則是根據條例
草案設立的額外牌照，以回應最新科技及市場發展

(例如 5G、物聯網及其他新科技 )，但獲發非傳送者牌照
的服務一般規模較小，只適用於指明地域覆蓋及服務

指定客戶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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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傳送者牌照與附表 1 牌照並無重疊，若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現存的附表 1 牌照規管機制將繼續適用。  

 
指明非傳送者牌照的相關程序及有關牌照的申請程序  
 
5.  本部曾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商經局局長 ")根據
擬議的第 106 章新訂第 7AB(1)條所指明的非傳送者牌照，查詢
有關的負責當局誰屬。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根據第 106章第 7條
及擬議的新訂第 7AB 條：  
 

(a) 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局 ")會設立非傳送者牌照的
類別、訂明相關條件 (包括有效期及須繳付的牌費 )，並
在憲報刊登該非傳送者牌照及其條件；  

 
(b) 商經局局長會指明該牌照為非傳送者牌照；及  
 
(c) 通訊局隨後向成功的申請人發出非傳送者牌照、在憲報

刊登該非傳送者牌照的格式及對該等牌照施加的一般

條件，並備存一份登記冊。  
 
6.  至於非傳送者牌照的申請，政府當局進一步闡述：  

 
(a) 處理非傳送者牌照申請的程序，將會依照第 106 章下

通訊局處理各類牌照申請的現行做法進行。非傳送者

牌照申請方法的細節、相關發牌準則及通訊局就是否

批准非傳送者牌照申請將予考慮的事項，將於條例草案

通過後在相關牌照申請指引中訂明；  
 
(b) 通訊局網頁載有通訊局決定的牌照適用申請費；及  
 
(c) 若通訊局拒絕非傳送者牌照的申請，感到受屈的申請人

可根據按條例草案建議修訂的第 106 章第 32N 條，向
電訊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適用於不屬非傳送者牌照持牌人的禁制  
 
7.  就本部的查詢，政府當局澄清，第 106章第 8(1)條的禁止
事項針對任何人在無牌情況下設置或維持任何電訊設施或進行

其他活動，有關的禁止事項將同樣適用於在沒有持有非傳送者

牌照的情況下聲稱要設置或維持相關電訊設施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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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通訊局發出的有效指引進行諮詢  
 
8.  根據擬議的第 106 章新訂第 22A(3)至 (6)條，若被控觸犯
擬議新訂的第 106 章第 18A 條所訂罪行的人，顯示自己已遵從
通訊局根據第 106 章第 6D 條發出的關於在地下電訊線路附近
進行工作的有效指引，採取有關的合理步驟或措施，即為免責

辯護。因應本部查詢為何通訊局無須在發出該有效指引前諮詢
相關持份者，政府當局解釋，有效指引並不關乎賦權通訊局就

無線電通訊裝置發出授權等事宜，因此強制諮詢的規定並

不適用或不相關。儘管如此，政府當局仍可諮詢相關持份者 (例如
安裝地下電訊線路或進行地下電訊線路工程的電訊商及工程

承辦商 )，然後才頒布有關有效指引。  
 

總結意見 

 
9.  本部已完成審研條例草案的工作。本部並無發現條例

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視乎議員對上述事宜有何

意見，條例草案可恢復二讀辯論。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李凱詩  
2021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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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先生：  
 

《 2021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以就其法律及草擬事宜向

議員提供意見。為利便議員審議條例草案，謹請閣下澄清附件

所載的事宜。  
 

祈請政府當局盡快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李凱詩 ) 
 
連附件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政府律師吳珮淇女士  
   (電郵︰ elaineng@doj.gov.hk)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法案委員會秘書  
 
 
2021 年 8 月 30 日  

附件 



 

附件 
 

非傳送者牌照  
 
非傳送者牌照的性質  
 
1. 條例草案第 4 條旨在達致多項目的，其中之一是引
入一項稱為 "非傳送者牌照 "的新牌照類別。根據擬議新訂的
《電訊條例》(第 106章 )第 7AB(1)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商
經局局長 ")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指明某牌照為非傳送者牌
照。條例草案就非傳送者牌照作出定義 (請參照擬議的第  106 章
第 7AB(3)條 )，有鑒於此：  
 

(a) 請闡釋非傳送者牌照，以及第 106 章附表 1 所訂明
不屬第 106 章第 2 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 ("附
表 1 牌照 ")，兩者的實質分別；  

 
(b) 請澄清附表 1 牌照是否亦可能屬於非傳送者牌照的

一種，或非傳送者牌照亦屬附表 1 牌照的一種，若
然，請述明：  

 
(i) 界定牌照屬於附表 1 牌照或非傳送者牌照的

基準，以及該牌照會否在附表 1 中保留或從
附表 1 中刪除，並根據擬議新訂的第 106 章
第 7AB(1)條作出指明；及  
 

(ii) 如何處理符合非傳送者牌照定義的附表  1
牌照的續牌申請。  

 
可否及如何提出非傳送者牌照的申請  
 
2. 請就非傳送者牌照述明：  
 

(a) 是否任何人均可申請非傳送者牌照；  
 

(b) 若上文 (a)項的答案為 "是 "，提出申請的方法為何 (例
如有關申請須向何人提出、須繳付的申請費用 (如
有 )、負責當局在決定是否批准申請時所考慮的事宜
等 )，包括任何在申請被拒的情況下設有的上訴或檢討
機制，並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就該等事宜訂定條文；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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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據貴局於 2021 年 7 月 9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 :CCIB/SD 605-10/1)第 9 及 10 段所述，
政府當局宣稱其目的是便利創新服務盡快推展及

簡化現行的規定；有鑒於此，若上文 (a)項的答案為
"否 "，不容許提出該項申請的理由為何。  

 
有關非傳送者牌照的負責當局  
 
3. 請澄清：  
 

(a) 非傳送者牌照是否可以屬於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
局 ")根據第 106 章第 7(5)條可發出的 "專利牌照以外
的牌照 "；  
 

(b) 若上文 (a)項的答案為 "是 "：  
 

(i) 如何決定非傳送者牌照應根據第 106 章第
7(5)條由"通訊局發出"，抑或根據擬議新訂的
第  106 章第 7AB(1)條由 "商經局局長指明 "； 
 

(ii) 若第 106 章第 7(6)及 (7)條所指明的事宜及
條件亦適用於非傳送者牌照，則就非傳送者

牌照而言，將會由通訊局抑或由商經局局長

決定該等事宜及條件；  
 

(iii) 若上文 (b)(ii)項所提述的事宜及 /或條件

將會由商經局局長決定，則在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後，商經局局長可作出決定的法律基礎

為何；及  
 

(c) 若上文 (a)項的答案為 "否 "，請述明：  
 

(i) 就指明的非傳送者牌照訂明條件 (如有 )的
負責當局為何；及  
 

(ii) 訂明上文 (c)(i)項所提述的條件的法律基礎
為何。  

 
亦請考慮是否需要在條例草案中就該等事宜明確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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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存非傳送者牌照登記冊的職責  
 
4. 第 106 章第 7(8)及 (9)條規定，通訊局須將其發出的
牌照的格式，連同該牌照所施加的一般條件，在憲報刊登，以及

須備存一份登記冊，錄載通訊局在憲報刊登的該等牌照及條件，

然而條例草案第 4 條並無建議為商經局局長指明的非傳送者
牌照施加類似職責。有鑒於此：  
 

(a) 請澄清會否向任何人發出非傳送者牌照及；若然，

會否備存一份登記冊錄載該等非傳送者牌照及 (如
會 )由何人負責備存；及  
 

(b) 請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就該等事宜訂定條文。  
 
適用於非傳送者牌照的規管機制  
 
5. 第106章第8(1)條訂明，除根據 "總督會同行政局批給"
或 "以通訊局批給或設立 "的牌照行事外，禁止設置或維持任何
電訊設施。鑒於非傳送者牌照是由 "商經局局長指明 "，並非由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給，或由通訊局批給或設立，而第106
章及條例草案亦無列明，相關禁制是否亦適用於未持有非傳送

者牌照的人士。有鑒於此：   
 

(a) 請澄清第 106 章第 8(1)條的禁制是否適用於並非指
明非傳送者牌照的持有人的人士；若然，會否考慮

在條例草案中就第 106 章第 8 條適用於該人的情況
訂定條文；及  

 
(b) 若否，請解釋為何相關的禁制規定不適用於該人。  

 
就擬議新訂的罪行發出的指引  
 
6. 根據擬議新訂的第 106 章第 22A(3)至 (6)條，若被控
觸犯擬議新訂的第 18A條所訂罪行的人，顯示自己已遵從通訊局
根據第 106 章第 6D 條發出的關於在地下電訊線路附近進行工
作的有效指引 ("指引 ")，採取有關的合理步驟/措施，即為免責

辯護。第  106 章第  6C 條訂明，通訊局可就根據第  106 章第  6D 條
發出指引及進行其他事宜之前，諮詢公眾人士或可能直接受影

響的人，然而，條例草案的目的並非強制通訊局在發出指引前
諮詢任何人 (舉例而言，未如第 106 章第 6D(3)及 (4)條所訂明的
規定般 )。有鑒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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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確定通訊局須否在發出指引前進行諮詢及，若
然，請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就該規定訂定條文；及  

 
(b) 若否，請解釋無須進行該諮詢的理據為何。  










